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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5_8C_BB_E8_c65_646675.htm 一、学校介绍 上海

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前身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卫生技术学院，

成立于1999年，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，是上海市培养相

关医学类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，是本市唯一的首批

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。学校坐落于浦东新区上海国际医

学园区内（周祝公路279号），占地面积29.46万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15.24万平方米。学校现设7个系，2个直属部，2个学院，

设有15个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。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98%以上

。 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着“素质为先、技能为本、医技

为主、全面发展”的培养宗旨，秉承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“

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”的优良办学传统和人文精神，确立“

立足上海、服务全国、走向世界”的服务定位。在上海建成

亚洲一流的医疗卫生中心城市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人才培养

基地的重要作用，成为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、国内领先的

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。 二、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1、凡

符合2010年上海市教委规定的高中生和三校生报考条件的考

生均可报名。 2、复员、退伍一年内持有复、退证明和高中

阶段学业证书的复、退军人。 3、临床医学(乡村医生)专业采

用“定点招生、定向培养”方式，限招崇明县、金山区、奉

贤区、青浦区、松江区、嘉定区、浦东新区部分乡镇（含原

南汇区乡镇）等7个区县的高中生，各区县2010年需求数详见

校园网，考生在入学前必须与所在的区县卫生局或乡镇政府

签订《培养协议书》。 4、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、卫生部颁



布的《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，并作

特别强调：考生患有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

》第一条中列出的六大类疾病，第二条列出的色盲、色弱者

，第三条列出的任何一眼视力矫正到4.8镜片度数大于800度者

（或一眼失明），两耳听力均在3米以内者（或一耳全聋），

斜视、嗅觉迟钝、口吃者，学校均不予录取，医学营养（食

品卫生）、护理（幼儿保健）专业不招HBsAg阳性考生。 三

、分专业招生人数及有关说明招生专业学制科类招生计划其

中学费（元/年）住宿费（元/年）就读地址高中生三校生护

理3文理兼收120358575001000浦东新区周祝公路279号护理（

中美合作）3文理兼收602040150001000护理（口腔卫生）3文

理兼收125775001000护理（助产）3文理兼收125775001000护理

（幼儿保健）3文理兼收73475001000医学检验技术3文理兼

收1551075001000医学营养(食品卫生)3文理兼收73475001000口

腔医学技术（口腔工艺）3文理兼收125775001000口腔医学技

术（中日合作）3文理兼收734150001000眼视光技术3文理兼

收168875001000医学影像技术3文理兼收125775001000计算机应

用技术3文理兼收168875001000药学3限招理科128475001000药

学(药物制剂与检测)3限招理科127575001000临床医学（乡村

医生）3文理兼收3030075001000合计350150（含3名退役士兵

）200 注： 1、限招英语语种考生。 2、护理专业限招女生。 3

、退役士兵可自行选报十五个专业中的三个专业。 100Test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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